


[bookmark: _GoBack]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114年度營業預算評估報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台電公司)主要任務係穩定供應我國經濟發展及全民生活所需之電力，以促進工商業繁榮，並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台電公司114年度預算案編列營業收入9,895億3,648萬9千元，營業成本9,393億3,440萬6千元，營業費用173億7,111萬8千元，營業外收入152億4,880萬4千元，營業外費用403億4,303萬6千元，收支相抵後本期淨利77億3,673萬3千元，較113年度預算淨損1,887億453萬8千元，由虧轉盈。謹就台電公司114年度營業預算案評估如下：
[bookmark: _Toc143613936][bookmark: _Toc118366354][bookmark: _Toc108424131][bookmark: _Toc109723531][bookmark: _Toc118366355][bookmark: _Toc181628369]三、公司轉型期程雖獲核准延至115年1月，惟經濟部已研擬修正電業法刪除轉型控股母子公司相關條文，允宜持續關注修法進度，妥適辦理相關作業，以利公司營運
電業法第6條第1項規定：「輸配電業不得兼營發電業或售電業，且與發電業及售電業不得交叉持股。但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者，輸配電業得兼營公用售電業。」同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為達成穩定供電目標，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發電業及輸配電業專業分工後，轉型為控股母公司，其下成立發電及輸配售電公司。」、「第一項規定，自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十一日修正之條文公布後六年施行。但經電業管制機關審酌電力市場發展狀況，得報由行政院延後定其施行日期，延後以二次為限，第一次以二年為限；第二次以一年為限。」經查：
(一)公司轉型期限已展延至115年1月，113年尚無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通過相關轉型決議及陳報主管機關之規劃
依據電業法第6條規定，台電公司應於106年修法後6至9年轉型控股母子公司，由於該公司組織龐大，且公司轉型過程涉及事務龐雜，無法依電業法第6條規定於112年1月完成轉型，爰經行政院同意第1次延後2年至114年1月；後因該公司財務體質不佳、國際能源情勢尚不穩定，肩負開發重大電源開發計畫及2050淨零碳排等任務，行政院同意該公司第2次(最後1次)延後1年至115年1月，並請經濟部研議可強化供電韌性之組織方案。
參據台電公司說明，有關公司轉型規劃作業，組織面已完成3家母子公司處級組織框架及集團權責劃分草案；財務面已建構分離會計制度及資產負債歸屬草案，並就公司債移轉、金流銜接等進行研議；營運面已盤點轉型後3家母子公司營運方向及相關規劃。該公司考量轉型期程已展延至115年1月，113年尚無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通過相關轉型決議及陳報主管機關之規劃，各細節事項待公司營運現況持續滾動檢討。
(二)經濟部已研修電業法修正草案，刪除公司轉型控股母子公司相關條文，允宜配合公司營運及法規修正方向，妥慎辦理相關作業
[bookmark: _Hlk173922173]經濟部評估國內外情勢，於113年5月函請行政院同意台電公司維持綜合電業，行政院函復原則支持，並請經濟部儘速研修電業法報院；經濟部業於113年7月19日預告電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刪除公司轉型控股母子公司相關條文[footnoteRef:1]，刻正辦法辦理法制作業中，嗣後續陳報行政院核定後送本院審議。準此，台電公司允宜持續關注修法進度，妥適辦理相關作業，並賡續檢討最適組織架構，以利未來營運。 [1:  參電業法修正草案，經濟部113年7月19日經能字第11358002780號公告。] 

綜上，依電業法第6條規定，台電公司應於106年修法後6至9年轉型控股母子公司，並經行政院同意轉型期限已延至115年1月。又經濟部考量國內外情勢，113年5月同意該公司維持綜合電業，並於同年7月預告電業法修正草案，刪除公司轉型控股母子公司等相關條文，刻正辦理法制作業中，允宜持續關注修法進度，妥適辦理相關作業，並賡續檢討最適組織架構，以利未來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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